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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加工收回后直接出售业务

消费税纳税筹划的变化

李龙梅（副教授）

（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海口 570228）

【摘要】消费税税负高，对消费税的筹划也一直比较活跃。本文从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收回后直接出售计税规

定的解释颁布后带来应缴消费税计算方法的细微变化谈起，对因该变化带来的消费税纳税筹划方式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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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税是对在我国境内从事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

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就应税消费品的流转额为征

税对象的各种税收的统称，征税范围上具有选择性，属于

一种特别消费税，平均税率水平比较高且税负差异大，因

此对于生产应税消费品的企业而言，能够降低消费税税

额对盈亏具有重要意义。

委托加工方式下应税消费品收回后直接出售计税规

定的解释颁布后，应纳消费税的计算发生变化，本文对由

此引起的消费税纳税筹划方法的变化进行探讨。

一、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收回后直接出售计税规定

的变化

根据 2008年 11月颁布、2009年开始实行的《消费税
暂行条例》的规定，采取委托加工方式加工应税消费品

时，需要由受托方（个人除外）在向委托方交货时代收代

缴消费税，计税依据为受托方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受

托方没有同类消费品销售价格的，则以该受托加工消费

品的组成计税价格为依据。组成计税价格=（材料成本+加
工费及辅材）÷（1-比例税率），受托方应代收代缴消费税
=组成计税价格×消费税税率；如果该产品为复合计税应
税消费品，则从价部分的组成计税价格=（材料成本+加工
费+委托加工收回数量×定额税率）÷（1-比例税率），受托
方应代收代缴消费税=委托加工数量×定额税率+组成计
税价格×消费税税率。
对于收回的委托加工消费品，2008年12月颁布的《消

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规定：“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

品直接出售的，不再缴纳消费税”。根据这项规定，原来的

理解是只要已由受托方代收代缴了消费税，委托加工消

费品收回后无论按什么价出售，都不需再缴纳消费税。而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2012年 7月颁布、同年 9月开始实
施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有关条款解释的通知》（财法［2012］8号，简称《通知》）中，

对该条规定的含义进行了解释：“委托方将收回的应税消

费品，以不高于受托方的计税价格出售的，为直接出售，

不再缴纳消费税；委托方以高于受托方的计税价格出售

的，不属于直接出售，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消费税，在计

税时准予扣除受托方已代收代缴的消费税”。这就意味

着，对这项规定的理解不同，纳税处理亦不同，按照《通

知》的解释，对于委托加工收回后不再加工直接销售的消

费品，即使由受托方按照组成计税价格代收代缴了消费

税，但售价如果高于组成计税价格，不再属于直接出售，

需按差额补税。

二、《通知》颁布后纳税筹划方式的变化

根据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同样的规定，若理解不

同，则应纳消费税的计算也有较大差异。根据原来的理

解，只要不再加工就出售即为“直接出售”，但根据《通知》

的详细解释，对于委托加工收回后的应税消费品不再继

续加工而出售的，若按不高于受托方代收代缴消费税时

的计税价格出售则为“直接出售”，如果售价高于受托方

代收代缴消费税时的计税价格，则不属于“直接出售”，需

按售价计算消费税（当然，已由受托方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可以扣除）。根据这个细微变化，利用此规定进行纳税筹

划的方式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1.《通知》颁布前常见的消费税纳税筹划方法。在
2012年 9月之前，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由受托方代收代缴
了消费税的应税消费品，只要不再加工而直接销售就为

直接出售，不需再纳消费税，这样的理解方式下，消费税

就产生了一个纳税筹划空间。因为原本货物的售价应由

其生产成本及售货方的利润构成，即：价格=生产成本+利
润，由于消费税是价内税，从价征收消费税的方式下，征

收消费税的价格即税基应包含应纳的消费税金在内，即：

价格（税基）=生产成本+利润+消费税。那么，对于委托加
工方式下按组成计税价格征收消费税的消费品而言计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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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应为“组成计税价格=（材料成本+加工费及辅材+利
润）÷（1-比例税率）”才对，但从上述公式可以看出，该税
基内是不含利润的。显然，此时对于委托方来说，如果受

托方没有该种应税消费品的售价，则受托方代收代缴消

费税时按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相比最终的售价而言肯定

是一个不含利润的较低的价格，因此，按组成计税价格缴

纳消费税比按售价计缴划算。所以，企业加工应税消费品

的时候，如果采取委托加工的方式，收回之后直接销售，

就相当于按一个较低的税基计算了消费税。因此，为了进

行纳税筹划，即使自己有加工能力，也可采取将生产部分

分立出去的委托加工方式。

2.《通知》颁布后消费税纳税筹划方式的改变。《通
知》对“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直接出售”的含义进行了详

细解释之后，按前述纳税筹划方法显然已经不能再起到

降低消费税的作用，因为企业即使采用加工后可直接销

售的完全委托加工方式并由受托方按组成计税价格代收

代缴了消费税，但由于组成计税价格中不含利润，收回后

销售时企业肯定不能按低于或等于组成计税价格的价格

销售，而要按一个高于组成计税价格的包含利润的价格

销售，如此，就不再属于“直接出售”了，就需要按最终的

售价纳税。

然而，虽然对直接出售的要求变化了，但是由受托方

代收代缴消费税的组成计税价格公式却没有改变，公式

中依旧是没有考虑利润的，因此，只要继续允许按此组成

计税价格代收代缴消费税，此处的纳税筹划空间就依旧

存在。此时，可继续采用完全委托加工方式，由受托方代

收代缴消费税，但是出售时多流转一次，可以按不高于受

托方的计税价格如组成计税价格先出售给自己的关联企

业如独立的销售子公司，则根据规定不需再交纳消费税，

之后由销售公司再以包含利润的正常价格对外销售，这

样对外售价高于计税价格的部分，依旧无须计缴消费税。

例：某市A化妆品厂准备把一批价值100万元的原材
料加工成化妆品，自行生产情形下制造费用及人工等全

部费用预计为90万元，若委托该市B企业加工完毕、收回
后直接销售的话，委托加工的加工费及辅材等也为 90万
元（B企业没有同类应税消费品销售）。无论自行加工还是
委托加工，该批化妆品最后的售价均为400万元。
如果自行加工成应税消费品产成品，则A企业的应纳

消费税及获利情况（暂不考虑由于增值税带来的城建税

及教育费附加对利润的影响，下同）为：

A化妆品厂应纳消费税=400×30%=120（万元）
A化妆品厂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120×（7%+

3%）=12（万元）
该批化妆品的收益=［400-（100+90+120+12）］×（1-

25%）=58.5（万元）

如果委托B公司加工成产成品，且协议规定加工费
90万元，由于B公司没有同类应税消费品销售价格，所以
按组成计税价格代收代缴消费税，A化妆品厂收回后按不
高于组成计税价格的价格销售给自己的销售子公司，然

后销售子公司以400万元（不含税）的价格对外售出，则：
B公司代收代缴消费税时组成计税价格=（100+90）÷

（1-30%）=271.428 6（万元）
B公司代收代缴的消费税=271.428 6×30%=81.428 57

（万元）

B公司代收代缴的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81.428 57×
（7%+3%）=8.142 86（万元）

A厂收回产品后按受托方代收代缴消费税的计税价
格销售给其销售子公司，其销售子公司按400万元对外销
售时均不用再缴纳消费税，则：

该批化妆品的收益 =（400- 100- 90- 81.428 57-
8.142 86）×（1-25%）=90.321 43（万元）
可见，采取委托加工成产成品收回后直接销售、按组

成计税价格计算应纳消费税的方式，与自行生产自行销

售方式相比，消费税的节税效果依旧很明显，只是销售时

需多一次流转环节。因此，在目前的组成计税价格公式未

改变的情况下，企业还是可以充分利用这项规定进行纳

税筹划，从而可获得较大的节税收益。

从上述分析可见，虽然对“直接出售”的规定变化了，

但采取完全委托加工方式还是可以获得较大的节税收

益。当然，还须考虑周全以减少涉税风险，比如注意受托

方企业是否有同种或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以避免需要

利用受托方的同种或同类应税消费品的售价计算由受托

方代收代缴的消费税，而无法利用相对较低的组成计税

价格计税的情况。同时需注意委托加工费的可接受底线，

委托加工费超出自行加工的费用不能高于因此种方式可

以带来的节税收益。此外，按低于售价的组成计税价格出

售，意味着作为广告费及业务招待费计提基数的收入也

低了，此时注意广告费等与销售子公司间的分摊等，以避

免虽降低了消费税却因此降低了广告费及业务招待费的

可扣除限额的情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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